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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考古
”

在 考古 资 源
“

遗产 化
”

过程 中 的 行 亚 角 色

□ 王刃馀

３ 张尚＿

（
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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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：

“

考 古 遗 产
”

是
“

文 化 遗 产
”

重 要 的
“

专 业
”

组 成 部 分 。 但是 ，
将

“

考 古 资 源
”

转 化 为
“

考 古 遗 产
”

并 非 易

事 。 在 世界 范 围 内
，
欧 洲

“

权威 遗 产 话 语
”

的 价值 标 准 及其 关 注 习 惯
，
造 成 了 考 古 遗 产 在

“

世 遗
”

平 台 上 的 呈 现

率 至 今都 依 然很低 。 在 我 国
，

“

考 古 遗 产
”

虽 然 已 经 在 事 实 上 成 为 了
“

文 化 遗 产
”

的 核 心 成 员
，

但其 在 这一 领 域

中 的 特 殊性 、 专 业 性 、 行 业 结 构 、
工 作 原 理 等 重要 问 题 尚 不 十 分 明 晰 。

“

遗 产 保 护
”

已 经 成 为 一 种 全球性 的
“

文

化 公 器
”

，

而
“

考 古
”

被 裹 挟在 其 中
，
角 色 意 义 并 未 申 明 。

“

考 古
”

与
“

保 护
”

是 密 切 关联 的 两 个 话 题
，
那 么

，
在 由

考 古 资 源 向 考 古 遗 产 转化 的 过 程 中
，

这 二 者 究 竟 呈 现 出 一 种 怎 样 的 行 业 逻 辑 关 系
，

“

考 古
”

又 应 该 在 这 一 过

程 中 扮 演 怎 样 的 角 色
，

这 个
“

遺 产 化
”

过 程是 否 就 是 简 单 的
“

考 古 ＋保 护
”

呢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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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

索

之

旅

＿

、

“

遗产化
Ｈ

语境 中 的
“

考古
”

与
“

保护
”

“

考古
”

所关心 的是
“

过去
”

的遗存及其所能够揭

示的 往昔社会 ，
而

“

遗产
”

则关心 的 是
“

过去
”

在今天

继续存在下去的意义 、作用 ￥及可能性 。 目前 ，
考古遗

产管理国际委员会 （
１ＣＡＨＭ

）是世界考古遗产
？管理

与保护领域 中 的主要咨询机构 。 这
一

机构的主要使

命是应对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（
ＩＣＯＭＯＳ

）在考古遗

产领域 中 的各类咨询需求 。 同时 ，
该机构另外

一

个明

确 的 工作 目 标？则在于尽可能提高考古遗产在世界

遗产领域中 的 占 比与地位 。 之所以设定这样的工作

目标
，
主要原因在于

，
在

“

世遗
”

平台上
，
考古类遗产

的表述 （代表 ） 比例 ，
相对于建筑遗产而言 ， 仍然是非

常低的？
。 全世界的考古遗址为数甚多 ， 但它们并非

顺理成章地即可获得
“

遗产
”

的地位 。 考古遗产的形

成过程 （

“

遗 产 化
”

）

？
，
主要是

一

个 由遗址类考古资源

（ 考 古 学科 的 研 究 资 源
） 向社会公共文化资源 （

如 遗

址公 园 、 遺 址博 物 馆 、 保护利 用 示 范 区 等 ） 转变的人

为 （社会 ）建构过程
“

考古资源
”

成为
“

遗产
”

须具

备
一

定的社会条件 。 遗址保护领域 中 的常识提醒我

们
，
在工作过程 中

，
我们确实 习惯于用

“

考古
”

与
“

遗

产保护
”

这两个范畴去划分考古 资源
“

遗产化
”

的工

作阶段 。 从职业与就业角度来说 ，

“

田野考古工作者
”

很少会 同 时以
“

文物保护工作者
”

的身份 自居 。 除少

数大学考古专业教师明确在 自 我介绍 中提及 自己 同

时进行考古学与遗产保护研究外 ， 多数考古学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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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仍旧认为
“

遗产保护
”

是与 自 己 的 田野研究领域相

关而并不相 同 的
“

另外
一

个
”

研究领域 。 这些现象提

示我们 ，

“

考古
”

与
“

遗产保护
”

这两个不 同 的业务范

畴 ，
虽然都会出现在考古资源

“

遗产化
”

的过程 当 中
，

但二者之间可能仍旧缺乏必要的兼容性 ６

“

考古
”

研究领域与考古资源
“

遗产化
”

的关联性

是不言而喻的 。 那么 ， 与此过程相关的
“

遗产保护
”

领

域又包括哪些呢 ？ 就我国 当 前遗产保护领域 中 的分

」二现状而言 ，
它们包括规划设计 、保护工程 、建筑设

计 、环境工程 、 景观设计 、保护科技 、 地勘测绘等 门

类 。 考古资源作为公共社会女化资源 ，
其用地问题需

由
“

规划
”

来解决——通过形成具有法律效力 的 用地

计划
，
来落实考古遗址的保护用地范 围 、 区划 、保护

方式 、利用方式 。 对保护与展示工程进行方案设计 ，

则可能与保护工程 、建筑设计 、环境工程 、 景观设计 、

保护科技 、地勘测绘等门类相关 。 而对于考古遗迹 、

出 土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干预工作 ，
则主要与保护科

技等门类相关 。 似乎 ，
我们很难在上述

“

保护
”

与
“

利

用
”

过程中 再看到
“

考古
”

或
“

田野考古
”

的影子 （ 他们

所提供 的
“

资料
”

除外 ） 。 在
“

遗产化
”

语境中
，

“

考古
”

与
“

保护
”

二者似乎两义泾渭 。 实际上 ，
这种

“

断裂
”

在

很大程度上源于对
“

考古资源
”

缺乏统筹管理所导致

的行业发育不健全与领域不合理分割 ，
而在

“

遗产

化
”

过程中缺位的
“

管理方
”

（ 在 实 际 管 理职权意 义

上
） ，
往往也并不止是

“

考古
”
一

方 。

二
、 考古资源管理 的

“

初 阶
”

与

“

常态
”

根据行业实践经验
，
完整的考古资源管理工作内

容大约应当包括六个方面 ： （
１

）资源认知与资源决策？
、

（
２

）用地方式合规 、 （ ３
 ）考古资源管理工作计划编制 （ 暂

无依据
） 、 （

４
） 保护设计与实践 、 （

５
） 利用设计与实践 、

（
６

）资源维护行政管理
？

。在理论上 ，
这六个方面的工作

应处于动态的关联之中
，
它们体现了

“

评估—决策—资

源管理分流？ ”

的基本管理逻辑 。这
一

基本逻辑应以
“

全

息
”

的方式 ，
贯穿于考古资源

“

遗产化
”

的全过程之中气

资源认知是所有管理工作的核心依据 。认识的深

化包括对于考古遗存结构认识的深化 、 保护对象处

境认识的深化以及考古资源社会价值？认识的深化
，

这种认识 的 深化工作是贯穿考 古 资源管理全过程

的 。 考古遗存结构的认识深化 ，
实际上就是考古工作

本身
，
即 ，
通过调查 、勘探 、 探沟 、发掘 、测绘 、 实验室

研究等手段了解考古资源
“

本体
”

的抽样性评估工

作 从
“

遗产保护
”

的视 角看 ， 就是逐渐明确
“

保护

对象
”

的过程？
。 对保护对象处境的认识 ，

基本包括四

个问题 ， 即 ，
保护对象留存的社会难度因素 、 政策难

度因素 、技术难度因素 、 自然难度因 素 。 这个认识的

目 的是了解保护对象在具体人文及 自然环境 中存在

下去的实际困难 。 对保护对象社会价值的认识 ，
主要

包括考古资源所在地 的社会 围绕该考古资源长期 以

来形成的认识 、 认 同 、 感受 、态度 、相处模式 、 基本社

会需求 、潜在使用者 （ 对 象 ） 与 用途
？

、 遗产利用政策

扶持缺 口
、 资源潜在影响边界？等方面 。 对于考古资

源的上述认识是不断深化的
，
并非在所谓

“

保护规

划
”

编制完成之后就告
一

段落了
，
也并非只有在该规

划进行所谓
“

修编
” ？之 日 才会重启开展 。 这些评价 、

评估 、评议工作应 当 是具有长期性 、 延续性的
，
是常

规性考古遗址 （ 资 源
）管理计划编制的基础 ，

是考古

资源管理主体的管理职守 ，
是常规的决策与管理工

具 。

鉴于我国考古资源管理的实际 习惯 （
既成 工作逻

辑 ） ，
考古资源的

“

遗产化
”

过程
一

般是从
“

保护规戈ｒ

编制工作开始的 ？
。 这种规划 ，

实际上涵盖了 四类考

古资源管理的
“

初阶
”

任务 ｓ 其
一

是针对规划资源本

身状况的评估 （
上 文

） 。 其二是基于评估结论 ，
对

“

当

前
”

规划阶段的考古资源进行空间
“

界划
”

。 其三是根

据规划
“

当 下
”

阶段的 实际情况 ，
提 出保护与利用 的

具体任务 。 其四是通过立法程序 ，将
“

界划
”

纳人当 前

国家与 当地的用地系统之内 。 笔者将这个阶段的工

作称为
“

考古 资源遗产化初阶管理任务
”

，
是
一

种考

古资源控制性
“

占地
”

计划 ， 根本 目 的是确立保护用

地的合法化。 就
一

般过程而言
，
在此之后

，
考古资源

管理工作则开始进入
一

个较为长期 的规划任务实施

阶段
，
即

，
完成该 占地计划 中所列 出 的阶段性保护与

利用任务 。 笔者称之为
“

考古资源遗产化初阶任务的

实现过程
”

。 很多实践者 习惯于将
“

规划期限
”

设定为
“

十五年
”

。 由于
“

占地
”

界划需要有政策上的持续性

（ 与 城 乡 规 划 期 限相 一 致 ） ，
考古 资源的整体

“

界 戈 ｉ

ｊ

”

范围便不可能反复变动 ，
故对于

“

界划
”

范 围而言
，
这

样 的时长设置是可以理解的 《 但对于这些
“

界划
”

范

围 内考古资源本身 的情况 （ 即 前述三 类 资 源认知 ） ，

则未必能够在
“

初阶
”

条件下
“

摸
”

得准 。 准此
，
在

“

初

阶
”

条件下 ，
大的

“

界划
”

范 围可能相对较为准确
，
但

对
“

保护对象
”

并不
一

定能观察准确 ，
而这主要是考

古工作开展程度所决定的 ？
。 在未来很长的

一

个阶段

内
，
保护对象会随着考古工作 的开展而逐渐明朗 。 那

么
， 在

“

初阶
”

条件下
，
就不可能实现 《全国 重点文物

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 》 中 的
“
一

刀切
”

，
即

，
对

不 同遗址不可能达到 同样的认识深度 ，
故也不可能

在同等程度上界定
“

初阶
”

工作的 内容？
。 ： 实际上 ， 应

当根据具体遗址考古工作开展 的深人程度 ，
来明确

“

初阶
”

条件下对其考古资源的规划深度 （ 干预深度 、

干预方 式 和 利 用 程度 ） 。 在很多情况下
，
真正能够在

“

初阶
”

条件下解决掉 的 问题
， 可能就只有初步

“

界
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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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
”

问题 。 相对于此 ， 其他决策 内容或许无法在
“

初

阶
”

占地计划 中都能落实 可能都需要
一

个长期

摸索的
“

评估
”

过程 。

正如我们通常所见到的那样 ， 在初步
“

界划
”

工

作完成以后 ，就出现了资源分流状况 。 基于考古工作

与研究 的历史积淀
， 可能会有部分考古资源 的认知

工作开展得比较充分 。 那么 ，
这部分资源可能就按照

“

初阶
”

的计划开展保护与利用 的具体工作了 。 但根

据经验
，
多数情况是遗址在进行

“

占地
”

规划之时仍

旧存在
一

定 （
或 相 当 大 ）范 围 的未知区域

，
对这些 区

域来说
，
就需要长期依靠缜密的考古工作与考古研

究来确定 出保护对象到底是什么
，
也就不可能迅速

开展相关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 。 在实际 的考古资源
“

遗产化
”

过程 中
，
可能会在

“

初阶
”

条件下即遇到
“

要

在短期 内 出形象
”

的
“

甲方
”

需求 ？
，
这种压力很可能

导致在
“

初阶
”

规划 中 即 出现
“

工程导 向
”

和
“

意象导

向
”

，
对考古工作提 出 不切实际 的要求 ，

进而忽略了

后续长期认识工作的重要性 、 必要性 、 持续性与核心

作用 。

根据规定 ，
文物主管部门会要求遗址的考古工作

者定期提交
“

考古工作计划
”

，
这一项内容也往往存

在于前述
“

初阶
”

规划之中 。 但笔者认为 ，
这对于完成

长期 的考古资源管理任务而言是不够的 。 准确地说 ，

管理者应 当在考古资源存续 的整个阶段里以
“

全息
”

的形式完成对考古资源 的
“

再审视
”

工作 （
定期 或 不

定 期
） ，
亦即重复前文所提及的三类

“

认识
”

过程 （
结

构 、
处境

、 社会价值 ） ，
并在此基础上 ， 形成考古资源

管理计划 （含阶段性决 策 ）

？
。 笔者称这种

“

构想中 的
”

计划为
“

常态化管理任务
”

，
在 以

“

界划
”

为本质 （
底

线 ）任务的
“

初阶
”

规划完成之后 ，
这种常态化的管理

计划恰恰就是弥补
“

初阶
”

判断失 当 与调整管理任务

节奏的重要手段 。 以考古工作 、保护调查 、社会调查

为基础进行的管理计划编制工作 ，
应 当被视为任何

一

项重要考古资源管理的核心环节 。 而这种工作在

我 国 的考古资源管理过程中
，
尚未获得常态化的政

策地位
，
多数情况下仅仅被简化为

“

考古工作计划％

值得进
一

步指出 的 问题是 ，
在现阶段 ，

这种管理计划

的 制定主体更适合 由 以多方构成 的
“

管委会
”

？来担

任
，
这有利于统辖与协调相关社会资源 。 在理论上 ，

这种工作性质对管理者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
，

一

方

面强调管理主体的综合性业务评估能力 ，
另
一

方面

则更要求社会能够赋予其必要的行政权责与行政资

源 ６ 考古资源在前述
“

管理计划
”

的推动下
，
继续实现

资源管理分流 。 考古资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逐

步走 向保护与社会利用阶段 。 这里笔者希望强调 的

是
，
以

“

考古资源管理计划
”

为依托建构的考古资 源
“

遗产化
”

架构实际上与所谓
“

初阶
”

规划是不 同阶段

的工作 内容？
。 必须明确 的

一

点是
，
管理计划是必不

可少 的
一

种 资源管理依据
，
这是以

“

界划
”

为根本任

务的
“

初阶
”

规划所不能替代的 。 忽视资源工作的
“

长

线
”

特征
，
用

“

初阶
”

规划取代管理计划 ，
或用

“

修编
”

来代替管理 ，
这些可能都是管理工作

“

平面化
”

的做

法 。

三
、

“

遗产化
”

过程 中 的
“

考古
”
——

评估与管理计划

如前文所述
，

“

评估 、 决策 、 资源管理分流
”

这三

个环节
，
应 以

“

全息
”

的方式在考古资源管理 的全过

程中不断
“

回放
”

，
而这种工作的实际文本载体 ，

就应

当是
“

管理计划
”

。

“

初阶
”

考古资源规划工作
，
在我 国

一

般多 由
“

规划设计
”

单位承接 。 其实际工作性质是

将
“

资源决策意见
”

转化为空间
“

界划
”

并实现立法 。

在核心资源决策过程中 ， 他们往往囿于学科的限制 ，

而必须向以考古学研究者 、 文保科研者 、 当地社会管

理者 、 遗址管理者为代表的研究机构或管理单位寻

求
“

资料
”

及决策支援
，
以便实现

“

初阶
”

条件下 的
“

资

源结构评判
”

、

“

留存难度评判
”

与
“

社会价值评判
”

。

换言之 ，
在工作过程中

，
这三类

“

认识
”

判断的主体往往

并非是
“

规划设计
”

单位
，
因为决策依据来源较广

，
评判

工作的专业性较强
，
故完整意义上的

“

资源评估与决策
”

并非
“

规划设计
”

单位
一

方所能胜任 。在实践中 ，规划设

计
”

单位的主要工作实际上是将这些从不同方面征集获

取的意见转化为空间
“

界划
”

原则与后续
“

项 目计划
”

目

录
，并获得用地合法地位 。

困境在于
，
现实 中 的很多

‘ ‘

乙方
”

往往 不单不能

全面掌握前述资源评估能力
，
而且也不具备考古资

源管理者的
“

身份
”

与实际决定权 。 那么 ，
我们可以想

见
，
这类

“

初阶
”

规划可能存在的问题实际上还是
“

主体

权力
”

空缺的问题
，

“

规划
”

工作的法理承担者 （原 则 上是

地方政府 ） 、

“

规划
”

工作的卖际协调者 （

“

乙 方
”

） 、资源条

件核心依据的评判者 （前述几类科研单位或机构 ） 、处置

动议的决策者 （考 古资 源 的合法管理者 ） 、资源处置行为

合法性的授予者 （
权 力 机关 ） 、资源决策的执行者与经

营者 （ 多 不 健全 ） ， 在多数情况下是完全分立 的 。 通

常 ，

“

初阶
”

规划 的编制者所
“

代行
”

的实际上是考古

资源
“

遗产化
”

过程中 的
“

协调者
”

角 色——不是管理

者 ， 自然也毫无管理的权限 ，
但每个决定又都可能切

实影响考古资源的未来 。 那么 ， 对于考古资源而言 ，

谁又真正是其直接管理者与
“

利益
”

代言者呢 ？ 在不

少情况下 ，
这个名副其实的决策者 （ 有 资 源评估 业务

能 力 、 有 名 副 其 实 的 职 责 与 行政权 ） 的位置从资源
“

遗产化
”
一

开始 ，
就是空置的 。 这种以所谓

“

购买服

务
”

为基本特征的
“

管理
”

模式 ，
与前述以业务管理主

体为基础 、 通过编 制
“

资源管理计划
”

循序渐进 的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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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模式 ，
是完全不 同 的两种模式 。 我们在实际案例

中
，
看到不少情况是前

一

种模式
，
人们 习惯于将这种

被公布的
“

界划书
”

在遗址公园等机构成立 之后 ， 即
“

转交
”

给后面的管理者去
“

继续深化
”

， 而在相 当
一

些
“

公园
”

， 管理者 自 身并不具备资源评价的基本能

力 ，
他们即 又会以

一

个工作
“

协调 者
”

的 身份 出

现 始终没有能够形成
一

个 围绕具体考古 资源而

构建 的
“

知识 权力
”

稳定结构 ＾ 这使得后续
“

管理

者
”

很难延续
“

评估 、决策 、管理分流
”

的
一

体化思路 ，

也不可能真正承担起为遗址管理制定
“

管理计划
”

的

实在责任 ｓ

近年来
，
考古与文物工作者

一

直在探讨所谓
“

资

料提供者
”

身份？
的 问题 。 应当说

，
这种现象的真实寓

意在于
，
考古工作者在考古资源

“

遗产化
”

的诸 多环

节 中仍旧没有成为管理主体的
一

部分 。 而真正成为

主体
“
一

员
”

的标志 ， 并不是获得资料报偿 ，
而是拥有

考古资源的评价权 ，
主导评价成果 的使用方式

，
能够

对资源决策 （
核 心 部 分 ）起到决定性作用 ，

从而主导

考古资源保护与利用 的基本节奏？
。 对于

“

规划设计

者
”

而言
，
现有的情况或许还是

一

种可以接受的局

面
， 因为他们实际担任的是多种工作协调者 的角 色 。

而对于考古资源本身
，
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完全接受

的局面 。 笔者并非否定其他工作 的重要性 ， 而是希望

指出 ， 在考古资源
“

遗产化
”

的过程中 ， 在考古 、 文保 、

社会研究等领域内与遗址命运相关 的
“

评价者
”

不仅

应 当具有话语权 ，
而更应 当具备实在意义上 的决策

权 。 如果管理主体与管理能力长期无法建构起来
，
任

何
“

初阶
”

规划能够在法律层面上执行的恐怕就只有
“

界划
”

（有 时连这也相 对 困 难 ） ， 而后续遗址的
“

生

长
” “

发展
” “

变化
”

则并非是这种
“

预见性
”

的文本所

能全部解决 的
，
管理Ｘ作也不应该被

“

文本化
”

。 这

即是笔者所强调 的
“

资源管理意识
”

， 其实现的 关键

在于加强考古资源管理者的决策能力 、 落实管理责

权以及
“

考古资源管理计划
”

的持续编制》

四 、 结论与建议

对考古资源直接管理能力 的建构 ，
有赖于相关机

构 的成立
，

“

管理者
”

对于考古资源的 实际控制能力 ，

往往与遗址管理的成熟度有密切关系 。 我们在
一些

遗址遇到 的情况是 ， 即便存在所谓遗址管理机构 ，
它

们也仅仅是协调事务性工作 的
“

代管
”

机构
，
甚至虽

然机构名称与遗址可能重合 ，
但并无实际的决策权

与行政权 。 这种管理上 的 困境在进行资源规划的过

程 中 即可见
一

斑 。 由 于
“

代管者
”

并不具备实际 的行

政权与管理权
，
这导致他们无法控制资源评估与决

策 的具体工作环节 。 而考古 、 文保 、规划 、政府 （

“

土

地
”

）等部门又并未成为考古资源管理主体的有机构

素
，
故并不可能真正承担相应的评估 、决策与管理责

任 。 这样很容易造成有
“

代管
”

而无
“

管理
”

的情况 。 管

理权是 由
一

定的职责关系构成的
，
没有硬性的机构

责任
，
则不可能形成稳定 的 资源决策行为 。 同时 ， 在

这样
一

些管理权结构尚不明晰的遗址 ，
也更无法寄

希望于通过
一

部
“

平面
”

意义上的
“

规划
”

来解决后续

管理问题
，
因 为

“

考古
”

本身还没有成为决策方与管

理者 。 在现有的遗址管理方式 中 ，

“

考古
”

更多提供的

只是
“

基础资料
” “

空间结构
” “

展示主题
”

， 其在
“

考古

资源管理
”

工作 中 的主导价值与重要性还没有得到

体现 。

“

遗址管理 （
ｓ ｉｔｅｍａｎａ

ｇ
ｅｍ ｅｎ ｔ

）

”

这个概念在我国

还没有获得明确 的界定与 阐释 ， 更多 的
“

遗产保护
”

行业从业者
，
在实践中很容易认为

，

“

初阶
”

规划之后

的过程都属于
“

设计
”

过程
，
亦即

“

出形象
”

的过程 ， 而

实际上 ，
从考古资源管理 的角度来说 ，

“

设计
”

只是满

足阶段性利用需求的部分工作 ，
其前提应 当是以评

估为基础按部就班地开展
“

管理计划
”

编制工作 。

关于遗址管理主体的 问题 ，
在 ２ ０ １ ５ 年进行 《国家

考古遗址公园评估导则 》编制的过程 中 ， 编制者曾有

过讨论
，
当 时鉴于很多遗址并没有实在的管理体制

或管理职能明显欠缺 ， 故很多责任与工作意图 ，
只能

通过向社会购买服务来实现 ｓ 但诚如前述 ，
这种具有

很强
“

代管
”

与
“

协调
”

性质 的分散决策权结构
，
实际

上是
一

种以
“

规划
”

代
“

管理
”

的行为 。 尤其是 ，在权力

分散 的情况下 ，
更不容易抓住

“

考古
”

这条主线 。 因

此
，
从我国考古资源管理 的根本利益 出发

，
应 当做长

远计较
，
即 ，
应尽可能在条件成熟的重要遗址上

，
试

行稳定 的多元决策管理机构 ，
将考古 、 文保 、 社会研

究 的多学科资源决策体系稳定下来
，
形成固定的

“

评

估 、决策 、 资源管理分流
”

的决策 习惯 。 在管理机能建

构
“

失 当
”

的 区域 ， 即便有所谓
“

规划
”

，
也很可能被

“

文本化
”

。

在文章的最后 ，
笔者提出 以下几条建议

，
仅供从

事相关管理与研究的 同 志参考 ： 其
一

， 应尽快落实重

要遗址的管理机构构建问题 ，
吸纳考古 、规划 、 文保 、

社会研究等领域中长期从事与其
“

遗产化
”

相关工作

的人员
，
形成稳定的决策机制与决策 习惯 。 对大量已

经实现
“

初阶
”

占地计划 的遗址
，
应逐步完成从

“

平

面
”

规划向
“

考古资源管理计划
”

的过渡 。 应 当鼓励长

期从事相关工作的考古 、 文保等领域人员在管理机

构稳定兼职 ， 并妥善解决人员经费来源问题 。 其二 ，

培养 田野考古人员 的
“

资源管理意识
”

，
应 当 以这些

从业者为核心 ， 结合其他研究领域资源 ，
长期开展

“

遗址状况评估研究
”

，
作为

“

考古 资源管理计划
”

的

固定基础 。 其三 ，
应尽可能赋予考古遗址管理机构决

策权 、 行政权
，
调动 自 身或兼职科研力量

，
在评估到

位的基础上
，
由

“

管理者
”

根据资源认识水平与分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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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 ， 有 的放矢地 （
不 定期 地 ） 向社会

“

发布
”

保护 、 利

用等工程项 目 。 其四 ，
应 当统筹并协调本文所论及的

“

初阶规划
”

与
“

管理计划
”

之间 的关 系
，
在管理与审

核过程 中
，
引 导

“

初阶
”

规划 ，
强化阶段性特征分类 ，

使其更加简便合理 ，
贴近遗址的即时特点 ， 并能够与

后续
“

管理计划
”

充分衔接 。 其五 ，
应 当对具有文化资

源涵养功能 的 、 具有
一

定
“

缓冲
”

性质 的考古资源
“

保

留地
”

形式 （ 遗产 形 态
）给予考虑 ，

对能够起到缓解资

源压力的
“

植被景观
” “

农业景观
” “

自然景观
”

等方法

在考古资源保留区域中 的持续利用给予支持 。 其六 ，

优化
“

考古遗产
”

实践领域中 的行业结构 ，
确定不 同

性质单位与机构的业务范畴
，
强化遗产结构与价值

评估工作的专业资格与从业资格 ，
使这些处于资源

管理
“

上游
”

的评价与决策工作更多地向遗址 的管理

者与专业研究机构 （
尤 其是考 古 与 其 他相 关社会科

学研 究领域 ）倾斜 。

注 释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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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报 》 ２０ １ ５ 年 ５ 月 ８ 日 。

③本信息来源于 Ｗ ｉｌｌｅｍ
Ｊ

． Ｈ ．Ｗ ｉ ｌ ｌｅｍｓ（ 前委员会负责

人 ） 。

④约 占全部
“

世遗
”

名单总比例 的 ４ ． ９
°

／〇 。

（ ５ ） Ｈａ ｒ ｒ ｉ ｓｏｎ
，Ｒ ． （

２０ １ ３
）Ｈｅ ｒｉ ｔａｇｅ ：Ｃｒｉ ｔ ｉｃ ａｌＡｐｐ ｒｏａｃｈｅ ｓ ．

Ｒｏｕｄ ｅｄ
ｇ
ｅ

；Ｗａ ｌ ｓｈ
，Ｋ ． （

１ ９ ９２
）ＴｈｅＲ ｅｐ ｒｅ ｓ ｅ ｎｔ ａｔ ｉｏｎｏｆ 

ｔｈｅＰａｓ ｔ ：

Ｍｕｓ ｅ ｕｍｓａｎｄＨｅ ｒｉ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Ｐｏｓ ｔＭｏｄｅ ｒｎＷｏｒｌｄ
，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

ＮｅｗＹ ｏｒｋ ：Ｒｏｕ ｔｌｅｄｇ
ｅ ．

⑥指根据各种针对遗址本体及环境 的评估所做出 的对

遗址本身构成影响 的或与遗址相关的决定 。

⑦围绕考古资源保护 、 利用等具体 目标开展 的 日 常维

护与协调工作
，
以及管理队伍 自身 的建设活动 。

⑧指在阶段性资源认知水平的基础上 ， 根据具体评估

结果进行资源保护与利用分类处置 ，
实现保护与利用二者

在比例与方式上 的合理化 。

⑨考古资源是有限资源
， 即 ，

其在空间 、体量等维度上

都是有限 的 。 理论上 ，
在资源展示利用形态达到

“

固化
”

之

后 （
充 分 实 现

“

博物 馆化
”

，

但仍 留 有 一 定 考 古 潜 力
） ，
这种

从认知到资源分流的动态可能会出现相应调整 。 由于 目 前

我 国 已经实现
“

园 区化
”

的大型遗址都远未达到这
一

状态 ，

而如半坡等
“

遗址
”

又 已经完全终止
“

发育
”

， 即 ，
其考古工

作的 田野阶段 已经结束 ，
故我们 目 前尚 无法根据充分的经

验来判断 ，在遗址表现形态
“

固化
”

情况出现之后 的管理逻

辑又会是怎样 。 在这
一

点上
，
金沙博物馆的管理实践可能

更加值得研究者关注 。

？Ｊ
〇ｈｎ ｓｏｎ

，Ｃ ． （
１ ９９２

）Ｗｈａｔ ｉ ｓＳｏｃ ｉａｌＶａｌｕｅ ？Ａｄｉｓ ｃ ｕ ｓ
－

ｓ ｉｏｎｐ ａ
ｐ ｅ ｒ ．Ｃａｎｂ ｅ ｒｒａ ：Ａｕ ｓ ｔ ｒａ ｌ ｉａｎ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 ｔＰｕｂ ｌ ｉ ｓｈ ｉｎ

ｇＳ ｅｒ
？

ｖ ｉ ｃ ｅ ．

？实际上 ， 从勘探的角度来说也可能是不断明确遗址

潜力 的过程 Ｑ

？参见国家文物局 《大遗址利用导则 （
试行

） 》 ，

２０ １ ９ 年 。

？考古遗址能够在经济 、 政治 、社会等方面形成的影响

不是无限的
， 其规模 、范 围 、深度都是有限度的 。

？所谓
“

修编
”

，

一

般是 出现重要资源变化或重要人居

环境调整需求时进行的规划调整 。 但实际上
，
这种策略变

化
，
并不适合以

“

渐变
”

著称的考古资源管理工作 。 从这点

上看 ，

“

考古资源管理计划
”

这种
“

累积性
”

策略调整模式才

更加适合考古遗产管理的发展规律和基本诉求 。

？或有研究者会认为 是从规划项 目 可行性评估开始

的
，
但就笔者所知 ，

这种可行性评估报告很少有 以项 目
“

不

可行
”

作为结论的 。 同时 ，
这种评估也很少能够直接点明

“

当下
”

的
“

保护规划
”

应当 以什么样 的 内容为主导
，
对遗产

的态度应 当是侧重考古为主 ， 抑或是安全防范为主 ，

又或

是已经可以对遗址开展较为实在的保护与展示形态设计 。

因此
，
笔者认为 ，

这类可行性评估本身并不具有严格意义

上的指导价值 。

？马家窑遗址保护规划 中即出现这类 问题 ， 考古资源

空间整体界划 虽然比较可信 ，
但在

“

初阶
”

条件下
，
考古工

作尚 无法支持资源准确分流 。

？在
一些地方

，
往往出现评审工作要求严格按照规划

编制要求进行的情况 。 而实际上 ，
所有的评审工作首先应

当详细讨论的 问题都应 当是这些
“

纲要 目 录
”

到底有哪些

适合于
“

现阶段
”

的遗址认知状况与管理局面 。

？这当然不是一种正常的压力 ，
但却确实存在 。

？其他国家或称之为
“

ｓ ｉ ｔｅｍａｎａ
ｇ
ｅｍｅｎ ｔ

ｐ
ｌａｎ

”

或者
“

ａ ｒ
？

ｃｈａ ｅｏ ｌｏ
ｇ

ｉ ｃａｌ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 ａ
ｇ
ｅｍｅｎ ｔ

ｐ
ｌａｎ 

’ ，

 〇

？即 ，
管理主体 。

＠如果按照现在的文保单位规划编制要求 ，
那么

，

二者

当然会有部分重合 。

＠谢辰生 （
口 述

） 、姚远 （
撰 写

） ： 《谢辰生 口 述 ： 新 中 国

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 》 ，
生活 ？ 读书 ？新知三联书店

，

２０ １ ８

年 。

？主要原因则在于
，
考古资源结构认知是全部决策的

基石与纲领。 但在现实的管理层面 ，
考古工作被置于与

“

测

绘
” “

基建
” “

景观设计
” “

环境整治
”

同等 的话语权地位之

上 。

（
责任 编 辑 ：

刘 慧 中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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